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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28 日，中心主任刘玉亭在 401 会议室主持召开

审委会，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。

一、研究 2024 年 2 月登记数据

会议听取了信息管理科关于 2024 年 2 月登记数据的汇报，会

议要求进一步细化《不动产登记数据分析报告》相关板块内容。

二、审议 3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

（一）审议 3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。

会议听取了法制事务科关于 2024年 3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的

汇报，并研究分析了有关质量问题件，会议决定：3 月检查出质

量问题件共 16 件，其中录入错误 11 件，签字遗漏 2 件，登记要



件不齐 1 件，登记错误 2 件。根据中心《不动产登记业务责任制

管理规定》，对以上质量问题件扣罚经办人绩效奖励。

（二）讨论相关业务标准。

会议讨论并明确了相关业务标准，会议决定：（一）针对不

动产登记证明产权证号格式不一致情况，受理人员受理业务时，

应督促银行按标准格式填写不动产权证号，逐步规范不动产登记

证明上的产权证号格式。（二）办理更正登记业务时，受理人员

应谨慎使用“登记机关申请更正登记”，遇特殊情况需使用该业务

类型，应先提出申请，经受理审查科、登记复核科负责人同意后

再选择该业务类型办理业务。（三）申请人提供生效法律文书办

理继承房屋转移登记的，受理时登记业务类型统一选择“司法裁决、

拍卖、定向罚没（转移登记）”，不再选择“房屋继承（含遗赠）

（转移登记）”；同时，在初审意见中表述“根据某司法文书办理，

该房屋为继承所得”。

三、研究疑难案件

（一）研究遗失补证和转移登记并案办理事宜。

会议研究了受理审查科提交的遗失补证和转移登记并案办理

事宜。会议决定：申请人提交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，受理工作人

员在网上刊登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后，直接办理房屋转移登记，

并收取遗失声明、作废公告等登记资料；同时，应在初审意见中

对产权证遗失等情况表述清楚。上述流程不适用于企业办理该类

型登记。



（二）研究曹兴美申请变更房屋用途事宜。

会议研究了登记复核科提交的曹兴美位于渝北区双凤桥街道

空港大道 519 号嘉华盛世 2 幢车 2-1 号房屋用途变更申请事宜。

会议决定：（一）根据产权档案及规划查询结果，曹兴美位于渝

北区双凤桥街道空港大道 519 号嘉华盛世 2 幢车 2-1 号房屋，用

途按“停车用房”登记；（二）嘉华盛世 2 幢 1 层车库，由于历史

原因存在房屋用途不明确，为维护群众合法利益，防止登记瑕疵，

将该层属于重庆博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及法人周展望名下

房屋暂时进行行政限制。

（三）研究中铁十七局位于红石路 157 号房屋数据挂接事宜。

信息管理科汇报了中铁十七局位于红石路 157 号房屋数据相

关问题。会议要求：信息管理科与法制事务科共同梳理中铁十七

局位于红石路 157 号房屋涉及的所有查封文书，理顺查封顺序及

查封文件所述查封范围后，另行提请上会研究。

（四）研究窦维芬位于花园新村二小区 34 幢 2-8-3 房屋面

积事宜。

会议研究了信息管理科提交的窦维芬位于花园新村二小区 34

幢 2-8-3 房屋的面积。根据登记档案和实地查勘结果，会议同意将

窦维芬位于花园新村二小区 34 幢 2-8-3 房屋的楼盘建筑面积由

68.5 平方米修改为实测面积 72.38 平方米。为减少矛盾纠纷，申

请人窦维芬需提交房屋面积变更说明及自行完善房价价款承诺后，

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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